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履約爭議調解規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之
二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訂定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依本法辦理之促進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案件，其投資契約履約爭議得
向主管機關組成之履約爭議調解會
（以下簡稱調解會）申請調解。

規定依本法辦理之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案件，履約爭議可向主管機關組成之
調解會申請調解。

第三條　申請調解應具調解申請書，載
明下列事項，由申請機關（構）及其
負責人（或代表人）或代理人簽名或
蓋章，並分送副本於他方：
一、申請機關（構）之名稱、事務所

或營業所及負責人（或代表人）
之姓名、電話、住所、居所。

二、有代理人者，其姓名、電話及住
所、居所。

三、他方當事人之名稱、事務所或營
業所及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

四、請求調解之事項、調解標的之法
律關係、爭議情形及證據。

五、附屬文件及其件數。
六、年、月、日。

調解申請書應以中文繕具，其附
有外文資料者，應就調解有關之部分
備具中文譯本。但調解會得視需要通
知其檢具其他部分之中文譯本。

一、為利調解會辦理調解事項，申請機
關（構）應於調解申請書載明名
稱、事務所及負責人（或代表人）
之姓名、請求調解之事項及爭議情
形並檢附相關證據等資料，同時檢
送副本予他方。

二、代理人是否取得調解申請之授權，
仍須依第四條出具之委任書為證，
倘申請調解已委任代理人為之，調
解申請書得僅由代理人單獨簽名或
蓋章即可。又代理人未強制應由特
定職業擔任，故申請書無須揭露職
業，併予敘明。

三、第二項定明調解申請書應以中文撰
寫，如檢附外文資料者，並應備具
中文譯本。

第四條　申請調解得委任代理人為之。
代理人應提出委任書，載明其姓名、電
話、住所、居所。

申請機關（構）於申請調解得委任代理
人，為明確其授權依據，代理人應提出
委任書，並載明聯絡資訊。

第五條　調解代理人就其受委任事件，
有為一切行為之權。但捨棄、認諾、撤
回、和解及選任複代理人，非受特別委
任不得為之。

對前項代理權加以限制者，應於
委任書載明。

一、調解事件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
及選任複代理人等事宜，對於當事
人之權利義務具重大影響，故調解
代理人應受特別委任方得為之。

二、第二項定明代理權之限制，應載明
於委任書。

第六條　對於調解事件，應先為程序審
查；其無程序不合法之情形者，再進
行實體審查。
前項程序審查，發現有程式不合

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酌定相當期間
通知申請機關（構）補正。

調解事件如程序不合法，即毋庸進行實
體審查程序，避免雙方當事人奔走及準
備之勞。調解會於進行實體審查前，應就
程序要件是否完備先為相當之調查，其
情形可以補正者，命其補正。



第七條　申請調解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調解會應為不受理之決議。但其情
形可補正者，應酌定相當期間命其補
正： 
一、當事人不適格。
二、已提送協調會辦理協調中，程序

未終結。
三、已提起仲裁、申（聲）請調解或

民事訴訟。
四、曾經法定機關（構）調解有結
果。

五、曾經協調會協調成立、法院判決
或仲裁判斷確定。

六、由代理人申請調解，其代理權有
欠缺。

七、申請調解不合程式。
八、民間機構未預繳足額調解費，經

限期補繳調解費，屆期未繳納。
九、送達於他方當事人之通知書，應

為公示送達。
十、非依本法辦理案件所生履約爭

議。
十一、其他應不予受理之情事。

一、為避免調解申請浮濫，造成當事人
勞力、時間及費用之浪費，亦增加
調解會之負擔及虛耗資源，爰參採
仲裁法、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明列
應予程序不受理之事由，惟其情形
得補正者，仍得由調解會酌定相當
期間命其補正。

二、第十一款參酌採購履約爭議調解規
則第十條第十二款規定訂定，將視
個案情節是否有與本條第一款至第
十款規定相當之情形，以為判斷，
俾維彈性。

第八條　他方當事人應自收受調解申請
書副本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
調解會陳述意見，並同時繕具副本送
達於申請機關（構）；於期限內未以
書面表示意見者，視為無意見。

調解過程中，任一方當事人向調
解會提出之文書，應同時繕具副本送
達於他方。

一、為利調解程序之進行及避免延宕，
定明他方當事人應於收受申請機關
（構）所提出之調解申請書副本後
一定期間內陳述意見，並送達副本
於申請機關（構）。

二、雙方當事人於調解程序中所繕具之
相關文書，除向調解會提出外，應
送達副本於他方，以確保他方陳述
意見之權利。

第九條　調解事件無不受理之情形者，
由調解會召集人或其指定人員依調解
事件性質及所涉專業領域自工程、財務
或法律各組調解委員中抽選，組成一
至三人之調解小組進行調解程序，並
應速定調解期日，通知當事人或代理
人到場。

調解事件之雙方如就爭議事件欠缺共
識，恐難於短期內共推調解委員，且為
降低調解委員之產生過程帶有人為因
素，爰參採現行法院分案之作法，由召
集人或其指定人員依調解事件性質及所
涉及專業領域自工程、財務或法律三組隨
機抽選調解委員組成調解小組。

第十條　調解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地點行
之，其程序以不公開為原則。

定明調解程序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地點進
行，且為保護雙方當事人隱私，以不公
開為原則。

第十一條　調解小組於調解時，得囑託
具專門知識經驗之機關、學校或團體鑑
定，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諮詢或通知相
關人士說明或請當事人提供相關文件、

一、部分依本法辦理之公共建設性質特
殊，需由具備特定專業之機關、學
校或團體協助出具鑑定意見，以釐
清調解事件之爭議全貌，爰定明調



資料。
前項鑑定人員及諮詢專家、學者

之迴避，準用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案件履約爭議調解會組織準則第十二
條關於調解委員迴避之規定。

解小組得於調解時，辦理囑託鑑
定，並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
件履約爭議調解會組織準則第十條
之規定，以主管機關名義行之。

二、第二項定明受託鑑定人員、諮詢專
家、學者應準用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案件履約爭議調解會組織準則
之迴避事由。

三、專家、學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係由
調解會支給出席費；至相關人士之
出席，實務上多由當事人申請，尚
不合前開要點支給出席費之規定，
其所需費用應由當事人自行負擔。

第十二條　就調解事件有法律上利害關
係之第三人，調解小組得審酌通知其
參加調解程序。

為使有法律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能知悉
調解而有及時參與程序之機會，並貫徹
紛爭一次解決性之原則，應賦予調解小
組適時主動或依雙方當事人之請求，將
調解事件及進行程序通知有法律上利害
關係之第三人，並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案件履約爭議調解會組織準則第十
條之規定，以主管機關名義行之。

第十三條　調解小組進行調解時，為審
究事件之法律關係及爭議之所在，得
聽取當事人、具有專門知識經驗或知悉
事件始末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陳述，
察看現場或標的物之狀況；於必要
時，得調查證據。

當事人無正當理由拒絕陳述、提
供資料，調解小組得就現有資料採為
出具調解建議之參考。

一、調解具訴訟或仲裁前階段之磋商性
質，故調解小組之任務應旨在尋求
雙方共識，以期達成協議，惟如對
事實不明瞭，亦無從擬定調解建
議，故調解小組進行調解時，須審
究事實真相、聽取雙方當事人意
見，並於必要時調查證據。

二、當事人如拒絕陳述或提供相關資
料，應視為當事人自願放棄陳述對
己有利主張之機會，調解小組自得
本於現有資料出具調解建議。

第十四條　調解時應本和平懇切之態
度，對當事人為適當勸導，就調解事
件酌擬平允之解決辦法，力謀雙方之
和諧。

調解過程中，調解小組於審酌當
事人提出之所有資料後，本於前項規
定酌擬平允之解決辦法。

一、為確保雙方當事人得循調解制度達
成共識，降低將爭議另行提付訴訟
或仲裁之可能性，調解委員應本於
和平懇切之態度，居間調處雙方當
事人矛盾之處，並適時緩頰，以利
謀求公正且將雙方利益最大化之調
解建議。

二、為解決爭議，調解小組審酌雙方當
事人所提出之資料後，即應本於專
業知識及公正立場提出調解建議。

第十五條　當事人雙方或一方於調解期
日未到場者，調解小組得斟酌其情
形，視為調解不成立或另定調解期日

一、調解程序具有協商性質，倘當事人
之任一方未到場，應由調解小組視
日後有無可能調解成立，以酌定調



予以調解。
除調解小組認有必要，前項另定

調解期日以一次為限。

解不成立或另定調解期日。
二、為避免調解程序延宕，明定另定調

解期日之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十六條　調解事件應作調解會議紀
錄，記載調解之經過、結果與期日之延
展及附記事項。

調解小組認無調解空間者，應就
調解事件作成調解不成立證明書。

調解小組認有調解空間者，應就
調解事件作成調解建議，載明調解經
過，並檢具相關卷證文件，提送調解
會審議。
前項調解建議未經調解會出席委

員過半數審議通過者，應退回調解小
組修正；修正後重新提送審議之調解
建議，除有違背法令者外，調解會不
得再行退回。

不同意見之委員得提意見書附於
調解會會議紀錄，以便查考。

一、第一項定明調解事件應作成調解會
議紀錄及會議紀錄之應記載事項。

二、調解小組應先就調解事件有無調解
空間進行審認，調解小組認無調解
空間者作成調解不成立證明書；認
有調解空間者，就調解事件作成調
解建議，記載調解經過並檢具相關
卷證資料提送調解會審議，經審議
通過後，方送達於雙方當事人及參
加調解之利害關係人。

三、考量調解小組對於調解個案之事實
及雙方爭議情形最為了解，而調解
建議最終將以主管機關之名義出
具，為平衡調解小組及調解會之權
責，爰明定如調解建議未經調解會
審議通過者將退回修正，惟經第二
次提送審議者，除有違背法令者
外，不得再行退回調解小組。

第十七條　前條第三項之調解建議，應
於調解會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
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及參加調解之利
害關係人。

任一方當事人不同意前項調解建
議者，應於建議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以書面向調解會及他方當事人表
示不同意。於期限內未以書面表示意
見者，視為同意該建議。

調解小組應就調解事件作成調解
成立書或調解不成立證明書，提送調
解會備查。

調解成立書及調解不成立證明
書，應於調解會備查之次日起十日
內，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及參加調解
之利害關係人。

一、調解程序具雙方相互讓步以解決爭
議之意，與訴訟或仲裁必須以是非
曲直決定勝負之性質不同，故本於
此基礎所作出之調解建議並不具有
強制力，雙方當事人仍得不予同
意，惟為避免程序延宕，應於調解
建議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
為意思表示。

二、調解小組應就調解事件作成調解成
立書或調解不成立證明書，報經調
解會備查後送達於雙方當事人及參
加調解之利害關係人。

第十八條　調解事件應自收受調解申請
書之次日起四個月內完成調解程序。但
經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得延長二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調解小組視案件需
求得再予延長，延長期間不超過三個
月。

前項調解期間，於調解申請書不
合程式尚未補正或調解費尚未補繳
者，自收受補正文件或補繳調解費之

一、調解程序係為確保紛爭迅速解決為主
要目的，期限不宜過長，爰定明四
個月調解期限及延長之相關限制。

二、另考量個案倘案情複雜，應賦予調解
小組依職權再予延長調解期間之權
限，以爭調解成立之機會，並參考
仲裁程序，調解期間最長為九個月。

三、當事人變更請求以一次為原則，惟為
提高調解成立之機會，經調解小組



次日起算。
當事人於調解期間內，得變更請

求並以一次為限，惟經調解小組建議
變更，且經雙方當事人同意者，不在
此限。變更請求而有補繳調解費之必
要者，應於變更請求後一個月內補
繳，第一項調解期間自最後收受補繳
調解費之次日起算。

建議變更，且經雙方當事人同意
者，次數不以一次為限。又不論由當
事人變更請求，或由調解小組建議
變更，致有補繳調解費之必要者，
皆應依限補繳調解費。

第十九條　調解程序，得經申請機關
（構）向調解會以書面陳明撤回。申請
機關（構）於調解會議期日以言詞陳
明撤回者，應記明於會議紀錄。

調解之申請經撤回者，視為未申
請調解。
前項撤回，調解會應通知他方當

事人。

申請機關（構）倘擬撤回申請，無論係
因已與他方當事人取得共識或無意願透
過調解程序排解紛爭，均得認調解程序
已無進行之實益，自無禁止申請機關
（構）撤回調解之必要，且撤回後得再
行申請調解。另為尊重他方當事人參與調
解程序之權益，調解會應將撤回調解之
結果通知他方當事人。

第二十條　調解委員、執行秘書、工作人
員、經通知到場說明之相關人士及專
家、學者，因經辦、參與調解事件，知
悉他人職務上、業務上之秘密或其他涉
及個人隱私之事項，應保守秘密。

調解事件可能涉及機關內部簽文、民間機
構之財務試算或興建規劃等非公開資
訊，故為保障雙方權益，確保當事人得
於調解程序盡情陳述，爰定明參與調解
程序人員之保密義務。

第二十一條　調解成立書、調解不成立
證明書或調解建議，採用郵務送達
者，應使用調解文書郵務送達證書。

調解成立書、調解不成立證明書
或調解建議之送達，除前項規定外，
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為貫徹文書送達之目的，調解文書應使
用郵務送達證書，並準用民事訴訟法關
於送達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調解會對於調解事件之文
書，應就每一事件編訂卷宗。

為利處理調解業務，定明調解會應就個
別調解事件之文書編訂卷宗。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施行日期，由財政
部定之。

因本規則施行前尚需建立相關申請表單
及執行機制，定明本規則之施行日期由
財政部定之。


